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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產業跨域計畫及農村區域亮點計畫補助作業規範
第四點、第五點修正總說明

「農村產業跨域計畫及農村區域亮點計畫補助作業規範」(以下

簡稱本作業規範)於一百零六年八月九日訂定，歷經四次修正，最近

一次修正日期為一百十二年八月三十一日。為因應農村社區邁向超高

齡社會，亟需積極協助社區建構及修繕相關照顧服務友善設施，故將

出入動線、衛生空間、友善設施及安全標示明確納為補助內容，並配

合訂定自籌款比率及補助基準上限，爰修正農村產業跨域計畫及農村

區域亮點計畫補助作業規範第四點、第五點，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新增環境條件改善類之「照顧服務友善設施」項目及內容。（修

正規定第四點）

二、 配合新增「照顧服務友善設施」之自籌款比例及補助上限。（修

正規定第五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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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產業跨域計畫及農村區域亮點計畫補助作業規範第
四點、第五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四、計畫補助類型及內容如

下:

(一)產業規劃設計類:

1.產業經營管理、

產品加工與食品

衛 生 安 全 之 診

斷、輔導及培力

計畫。

2.產品開發、設計

及包裝計畫。

3.區域產銷網絡整

合管理計畫。

4.生產、集貨及加

工處理設施、場

所（房）之規劃

設計。

(二)產業行銷推廣類：

農村產業之行銷、

推 廣 及 通 路 計 畫

等。

(三 )環境條件改善類

（限在地組織及團

體申請）：

1.環境改善及綠美

化：農村產業環

境改善、農村社

區環境綠美化及

景 觀 維 護 等 設

施，以僱工購料

方式辦理為限，

不適用第十一點

第五款之規定。

2.空間活化再利用

及農村特色建物

之空間改善：傳

統建築保存、空

間活化及其相關

環境改善（須另

提 送 營 運 計

畫）、農村生態

生產永續措施。

3.照顧服務友善設

四、計畫補助類型及內容如

下:

(一)產業規劃設計類:

1.產業經營管理、

產品加工與食品

衛 生 安 全 之 診

斷、輔導及培力

計畫。

2.產品開發、設計

及包裝計畫。

3.區域產銷網絡整

合管理計畫。

4.生產、集貨及加

工處理設施、場

所（房）之規劃

設計。

(二)產業行銷推廣類：

農村產業之行銷、

推 廣 及 通 路 計 畫

等。

(三 )環境條件改善類

（限在地組織及團

體申請，並以僱工

購料方式辦理）：

1.環境改善及綠美

化：農村產業環

境改善、農村社

區環境綠美化及

景 觀 維 護 等 設

施。

2.空間活化再利用

及農村特色建物

之空間改善：傳

統建築保存、空

間活化及其相關

環境改善（須另

提 送 營 運 計

畫）、農村社區

友善服務設施、

農村生態生產永

續措施。

(四)文化保存及活用

為因應農村社區邁向超高齡

社會，協助建構照顧服務友

善設施，爰明確訂定可補助

內容，並考量實務執行需

求，爰增訂第三款第三目；

同款第二目相關文字配合刪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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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農村既有服

務空間和公共場

域之出入動線、

衛生空間(含無固

定基礎廁所盥洗

室設施(備))、友

善設施及安全標

示等設施改善。

(四)文化保存及活用

類：

1.調查規劃：農村

文化資源基礎調

查，農村文化地

圖及相關農村文

化之文宣製作。

2.農村文化傳承：

農 村 文 化 、 技

藝、傳統技術保

存，農村文化導

覽訓練，農村文

化節慶活動。

(五)生態保育類：

1.農村生態資源調

查：認識農村自

然資源與生態特

色，動、植物資

源 調 查 方 法 訓

練，鄉土自然資

源調查、巡護人

力組訓，生態資

源調查。

2.農村生態資源保

護：農村生態保

育，農村生態資

源保育維護。

3.農村生態環境教

育：生態環境教

育講座、研討及

研習課程，生態

環境導覽解說訓

練得辦理生態旅

遊概論、生態解

說技巧、生態遊

程規劃、生態攝

影、生態創意產

業，農村自然生

類：

1.調查規劃：農村

文化資源基礎調

查，農村文化地

圖及相關農村文

化之文宣製作。

2.農村文化傳承：

農 村 文 化 、 技

藝、傳統技術保

存，農村文化導

覽訓練，農村文

化節慶活動。

(五)生態保育類：

1.農村生態資源調

查：認識農村自

然資源與生態特

色，動、植物資

源 調 查 方 法 訓

練，鄉土自然資

源調查、巡護人

力組訓，生態資

源調查。

2.農村生態資源保

護：農村生態保

育，農村生態資

源保育維護。

3.農村生態環境教

育：生態環境教

育講座、研討及

研習課程，生態

環境導覽解說訓

練得辦理生態旅

遊概論、生態解

說技巧、生態遊

程規劃、生態攝

影、生態創意產

業，農村自然生

態教育解說等，

以及其他具提升

農村生態環境助

益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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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教育解說等，

以及其他具提升

農村生態環境助

益之項目。

五、補助基準及自籌款比率

如下:

(一)產業規劃設計類：

單一計畫補助上限

為新臺幣(以下同)

二十萬元，申請單

位至少應編列總經

費 百 分 之 十 自 籌

款。設計包裝者，

以補助產出樣品為

原則，不補助相關

量產費用。

(二)產業行銷推廣類：

每一活動每日補助

上限為二十萬元，

最 高 補 助 六 十 萬

元，申請單位至少

應編列總經費百分

之三十自籌款。

(三)環境條件改善類：

申請單位除第三項

規定外，至少應編

列總經費百分之十

自籌款，其補助基

準如下：

1.環境改善及綠美

化，單一計畫補

助上限為二十萬

元。

2.空間活化再利用

及農村特色建物

之空間改善，單

一計畫補助上限

為五十萬元。

3.照顧服務友善設

施，單一計畫補

助上限為五十萬

元。

(四)文化保存及活用

類：單一計畫補助

上限為十萬元，申

請單位至少應編列

五、補助基準及自籌款比率

如下:

(一)產業規劃設計類：

單一計畫補助上限

為新臺幣(以下同)

二十萬元，申請單

位至少應編列總經

費 百 分 之 十 自 籌

款。設計包裝者，

以補助產出樣品為

原則，不補助相關

量產費用。

(二)產業行銷推廣類：

每一活動每日補助

上限為二十萬元，

最 高 補 助 六 十 萬

元，申請單位至少

應編列總經費百分

之三十自籌款。

(三)環境條件改善類：

申請單位除第三項

規定外，至少應編

列總經費百分之十

自籌款，其補助基

準如下：

1.環境改善及綠美

化，單一計畫補

助上限為二十萬

元。

2.空間活化再利用

及農村特色建物

之空間改善，單

一計畫補助上限

為五十萬元。

(四)文化保存及活用

類：單一計畫補助

上限為十萬元，申

請單位至少應編列

總經費百分之十自

籌款。

(五)生態保育類：單一

計畫補助上限為十

配合第四點之修正，於第一

項增訂第三款第三目照顧服

務友善設施補助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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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經費百分之十自

籌款。

(五)生態保育類：單一

計畫補助上限為十

萬元；屬延續性且

具有實際執行成效

者，單一計畫補助

上限為二十萬元。

申請單位至少應編

列總經費百分之十

自籌款。

前項補助，其工資

請領上限以總經費百分

之三十五為原則。計畫

內容具特殊情形，經農

村水保署同意者，不在

此限。

環境條件改善類採

社區自辦方式且為農村

再生社區組織代表申請

者，得不編列自籌款，

於計畫執行期間應由社

區召募無給職服務人力

辦理，並簽名造冊及檢

附無給職服務人力服務

照片成果，且計畫相關

社區組織幹部及會員均

不得支領工資。

萬元；屬延續性且

具有實際執行成效

者，單一計畫補助

上限為二十萬元。

申請單位至少應編

列總經費百分之十

自籌款。

前項補助，其工資

請領上限以總經費百分

之三十五為原則。計畫

內容具特殊情形，經農

村水保署同意者，不在

此限。

環境條件改善類採

社區自辦方式且為農村

再生社區組織代表申請

者，得不編列自籌款，

於計畫執行期間應由社

區召募無給職服務人力

辦理，並簽名造冊及檢

附無給職服務人力服務

照片成果，且計畫相關

社區組織幹部及會員均

不得支領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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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產業跨域計畫及農村區域亮點計畫補助作業規範

第四點、第五點修正規定

四、計畫補助類型及內容如下:

(一) 產業規劃設計類:

1. 產業經營管理、產品加工與食品衛生安全之診斷、輔導

及培力計畫。

2. 產品開發、設計及包裝計畫。

3. 區域產銷網絡整合管理計畫。

4. 生產、集貨及加工處理設施、場所（房）之規劃設計。

(二) 產業行銷推廣類：農村產業之行銷、推廣及通路計畫等。

(三) 環境條件改善類（限在地組織及團體申請）：

1. 環境改善及綠美化：農村產業環境改善、農村社區環境

綠美化及景觀維護等設施，以僱工購料方式辦理為限，

不適用第十一點第五款之規定。

2.空間活化再利用及農村特色建物之空間改善：傳統建築

保存、空間活化及其相關環境改善（須另提送營運計畫）、

農村生態生產永續措施。

3.照顧服務友善設施：農村既有服務空間和公共場域之出

入動線、衛生空間(含無固定基礎廁所盥洗室設施(備))、

友善設施及安全標示等設施改善。

(四) 文化保存及活用類：

1. 調查規劃：農村文化資源基礎調查，農村文化地圖及相

關農村文化之文宣製作。

2. 農村文化傳承：農村文化、技藝、傳統技術保存，農村

文化導覽訓練，農村文化節慶活動。

(五) 生態保育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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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農村生態資源調查：認識農村自然資源與生態特色，動、

植物資源調查方法訓練，鄉土自然資源調查、巡護人力

組訓，生態資源調查。

2. 農村生態資源保護：農村生態保育，農村生態資源保育

維護。

3. 農村生態環境教育：生態環境教育講座、研討及研習課

程，生態環境導覽解說訓練得辦理生態旅遊概論、生態

解說技巧、生態遊程規劃、生態攝影、生態創意產業，

農村自然生態教育解說等，以及其他具提升農村生態環

境助益之項目。

五、補助基準及自籌款比率如下:

(一) 產業規劃設計類：單一計畫補助上限為新臺幣(以下同)

二十萬元，申請單位至少應編列總經費百分之十自籌款。

設計包裝者，以補助產出樣品為原則，不補助相關量產費

用。

(二) 產業行銷推廣類：每一活動每日補助上限為二十萬元，

最高補助六十萬元，申請單位至少應編列總經費百分之三

十自籌款。

(三) 環境條件改善類：申請單位除第三項規定外，至少應編

列總經費百分之十自籌款，其補助基準如下：

1. 環境改善及綠美化，單一計畫補助上限為二十萬元。

2. 空間活化再利用及農村特色建物之空間改善，單一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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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上限為五十萬元。

3. 照顧服務友善設施，單一計畫補助上限為五十萬元。

(四) 文化保存及活用類：單一計畫補助上限為十萬元，申請

單位至少應編列總經費百分之十自籌款。

(五) 生態保育類：單一計畫補助上限為十萬元；屬延續性且

具有實際執行成效者，單一計畫補助上限為二十萬元。申

請單位至少應編列總經費百分之十自籌款。

前項補助，其工資請領上限以總經費百分之三十五為原則。計

畫內容具特殊情形，經農村水保署同意者，不在此限。

環境條件改善類採社區自辦方式且為農村再生社區組織代表申

請者，得不編列自籌款，於計畫執行期間應由社區召募無給職服務

人力辦理，並簽名造冊及檢附無給職服務人力服務照片成果，且計

畫相關社區組織幹部及會員均不得支領工資。


